
監察院彈劾案審查決定書 
109 年劾字第 44 號彈劾案  

提  案  
委  員 

趙永清、王麗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被  付 

彈劾人 

沈子勝：中央警察大學消防學系教授兼前系主任，相當簡任第

12 職等 

案  由 

沈子勝利用擔任 107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三等考

試消防警察人員類別考試消防組典試委員兼召集人之機會，徇

私舞弊，將審題時所記下之試題重點洩漏予中央警察大學消防

學系學生，使該等考生得以在考前知悉試題重點並加強準備，

嚴重斲傷國家考試之公正性，破壞國家選拔人才之公信力至深

且鉅，違失事證明確，情節重大，爰依法提案彈劾。 

決  定 

一、沈子勝，彈劾成立。 

二、投票表決結果： 

沈子勝：成立 拾貳 票，不成立 零 票。 

三、依監察法第 14 條規定急速救濟之處理：無。  

四、依監察法第 15 條規定涉及刑事或軍法者，除向懲戒法院

提出外，並應逕送各該管司法或軍法機關依法辦理：無。 

  

投票表決結

果委員名單 
詳附件 

移  送  

機  關 
懲戒法院 

審  查  

委  員 

林郁容、浦忠成、蘇麗瓊、蔡崇義、林盛豐、蕭自佑、王榮璋 

葉宜津、施錦芳、賴振昌、林國明、鴻義章 

主  席 林郁容 
審查會
日  期 

109 年 12 月 24 日  

 



 
監察院 109 年劾字第 44 號彈劾案 

投票表決結果之委員名單 

被  付 
彈劾人 

決  定 票  數 委  員  姓  名 

沈子勝 

成  立 12 

林郁容、浦忠成、蘇麗瓊 

蔡崇義、林盛豐、蕭自佑 

王榮璋、葉宜津、施錦芳 

賴振昌、林國明、鴻義章 

不成立 0  

 

附件 


